关于受理2016届硕士学位申请的补充通知

2016届硕士研究生、辅导员及答辩秘书：

研究生院学位系统已经启用，2016届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研究生院网站上进行网上申请，其基本程序如下：首先申请者到研究生院网页上通过学生平台进入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打开学位管理子程序，填报个人基本信息、学位论文信息和论文发表信息，经学院审核，学生收到学院反馈意见，按标准纸张双面打印硕士学位审批书，并套印到A3纸上并装订，由辅导员在学位审批书中填写学生的思想表现，指导教师填写指导意见，并将学生的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报告一并夹到学位审批书中反馈给学生，学生再将各自的学位审批书及填写好的表格（答辩所需文件附后）统一交到答辩秘书处，由答辩秘书将答辩委员会名单及评阅人名单填写在审批书和网上的管理系统中（由学生平台进入），再到学院和研究生院盖章并组织学生答辩，答辩结束后由秘书将学位审批书和所有答辩材料于2015年12月11日前交到学院办公室。毕业生于2015年12月30日前将6本学位论文交到辅导员或者班委处（其中2本用于档案馆存档的交到电院学位办公室；4本用于图书馆存档的班委收齐后直接交到图书馆1楼采编室）。
                      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2015年11月10日

附：

答辩所需文件

   1、论文 6本（4本交图书馆采编室、2本交档案室）

2、学位论文审批书 1份（导师签字）

3、论文评阅意见表 2份 （论文评阅人填写）

4、软硬件验收表 1份（由导师指定负责验收的老师填写）

   5、中英文大摘要 1式1份（参照标准格式，导师签字）

   6、盖过章的答辩表决票 3－7份
   7、基本信息表 1份（导师签字，提供word文档打印稿）

   8、成果表 1份（导师签字、需附原件）

   9、开题报告1份
   10、中期检查报告1份
   11、论文质量评价表 5－7份（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填写）
12、答辩决议1份
13、学位课成绩、总学分是否符合本学科要求。
（另：附加电子版excel个人信息表）

